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上字第994號

上  訴  人  黃一郎 

            黃耀興 

            黃青雲 

            黃耀慶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鄭權律師

            王建偉律師

被上訴人    黃玉清 

            黃素卿 

            黃紫蕙 

            黃薇庭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姜至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租佃爭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7月

26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88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0年12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應將如附表編號一所示土地如附圖斜線部分

所示土地返還被上訴人四人，及將如附表編號二所示土地返還被

上訴人黃玉清及其他共有人部分，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

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由上訴人負擔二分之

一，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出租人與承租人間因耕地租佃發生爭議時，應由當地鄉

（鎮、市、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調解不成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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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不服調處

者，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移送該管司法

機關，司法機關應即迅予處理，並免收裁判費用；前項爭議

案件非經調解、調處，不得起訴，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下

稱減租條例）第26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耕地

租佃爭議事件，出租人或承租人有數人，僅有其中一人或數

人（非全體）參與起訴前之調解、調處程序，雖尚有部分出

租人或承租人因故未曾參與，仍應認已踐行調解、調處程序

（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8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

件兩造間因就如附表編號一、二所示土地（下合稱系爭土

地）所訂立之桃園市○○區○○○○0號耕地三七五減租條

例租約（下稱系爭租約）發生爭議，前經系爭土地共有人及

出租人中之被上訴人向桃園市龜山區公所聲請調解而不成

立，嗣經桃園市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亦不成立，由桃園市政

府移送原法院審理等情，有桃園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龜

新第1號」租佃爭議調解、調處不成立案全宗可稽，依上說

明，被上訴人雖僅為部分土地共有人及出租人聲請調解，而

非以出租人全體共同聲請調解，然本件起訴仍合於前開規

定。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此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

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

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

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

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判例參照）。

次按過去之法律關係，不得為確認之訴之標的，係指過去曾

經存在之法律關係，因情事變更，現已不復存在，而不影響

其他現在之法律關係者而言。倘過去之法律關係延續至現在

仍有爭議，而有確認利益者，非不得提起確認之訴，最高法

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260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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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自任耕作或未繳交租穀，系爭租約歸於

無效，既為上訴人否認，則兩造間系爭租約存否即有不明

確，被上訴人對此提起本件確認之訴，以除去此不安狀態，

依前開說明，自有確認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為伊等與訴外人黃啟明所分別共有

（共有情形詳如附表所示），除黃玉清原即為出租人外，其

餘被上訴人另與黃啟明均因繼承關係繼承該土地與上訴人間

所訂立系爭租約關係，然系爭租約之前承租人及上訴人未於

系爭土地上自任耕作，早於76年間即將系爭土地部分區域出

租予改制前桃園縣龜山鄉公所（已改制為龜山區公所，下稱

龜山鄉公所），興建鐵皮屋用以經營公有市場（下稱系爭鐵

皮屋，鐵皮屋所在位置如附圖斜線所示，坐落土地下稱鐵皮

屋坐落土地），收取租金，且在該市場終止經營後，仍未自

任耕作，竟將原市場所在之處提供訴外人張信義供停車及置

放物品使用，或供自行停車之用。另上訴人已將上開市場以

外剩餘租賃土地（下稱非鐵皮屋坐落土地）交給訴外人温林

台子種菜多年，足認上訴人上開行為，顯已違背耕作使用之

目的，確有減租條例第16條第1項、第2項不自任耕作而致系

爭契約無效之情形。再上訴人既為承租人，本應依約繳納租

金，且係由承租人繳交給出租人，但承租人卻已有數十年未

依約繳交租穀予出租人之情形，故有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

第3款之情形。另前出租人即訴外人黃新贊並無在龜山鄉公

所承租結束後，不同意拆除該鐵皮屋。另現鐵皮屋確為兩造

共同使用，被上訴人既為系爭土地之部分出租人及所有權

人，自得本於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821條之規定，請

求上訴人將置於鐵皮屋坐落土地上之車輛、攤位或雜物等動

產遷出，並將附表一、二所示土地分別返還予被上訴人及黃

玉清、黃啟明等語，爰請求㈠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所訂立

之系爭租約不存在。㈡上訴人應將其所有之動產（包括車

輛、雜物、攤位等物）自系爭鐵皮屋坐落土地遷出。㈢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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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應將如附表編號一所示土地返還被上訴人4人、上訴人應

將如附表編號二所示土地返還黃玉清及其他共有人黃啟明。

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鐵皮屋坐落土地係黃新贊出租予龜山鄉公所，

因此系爭租約已合意變更租賃標的物範圍，鐵皮屋坐落土地

租約已終止，非鐵皮屋坐落土地租約則仍有效；伊等在506-

1地號土地上有種植青菜等作物，至非鐵皮屋坐落部分土地

固曾由温林台子耕作，然伊等曾阻止，反係被上訴人知悉後

未阻止，並非伊不自任耕作。又鐵皮屋坐落土地係黃新贊出

租予龜山鄉公所，期滿後，黃新贊復將鐵皮屋規劃停車位出

租予第三人，被上訴人提起本事件，已違反誠信原則，應屬

權利濫用。另系爭租約租金係往取債務，然被上訴人從未前

來收取租金，故不能認伊等未繳付租金，被上訴人不得依減

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3款規定終止系爭租約等語，資為抗

辯。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

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黃金丙、黃金福於38年6月23日簽訂系爭租約，約定由黃金

丙出租桃園縣○○鄉○路○段000地號1筆及700-1地號等4筆

土地予黃金福，有38年6月23日臺灣省新竹縣龜新字第1號私

有耕地租約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51頁）。

　㈡黃金丙、黃金福死亡後，黃玉清、黃新贊及黃張爵依法繼承

黃金丙系爭租約出租人身分，黃春芳依法繼承黃金福為系爭

租約承租人，由黃玉清、黃新贊及黃張爵出租桃園縣○○鄉

○○段00000地號、530地號土地予黃春芳，有86年4月1日桃

園省桃園縣○○鄉○○○○0號私有耕地租約附卷可稽（見

原審卷第302-1頁）。

　㈢黃素卿、黃紫蕙、黃薇庭及黃啟明各依法繼承黃新贊如附表

編號一、二所示土地，及系爭租約內容，上訴人則繼承黃春

芳之系爭租約關係，被上訴人及黃啟明與上訴人間有系爭租

約關係，有109年2月24日龜新字第1號私有耕地三七五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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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55至57頁）。

　㈣38年6月23日租約約定租金繳納之方式為在承租人位於龜山

鄉新路村之住處（即佃人宅）繳納，86年4月1日仍約定租金

    繳納之方式，係至龜山鄉新路村佃農宅繳納，有38年6月23

日臺灣省新竹縣龜新字第1號私有耕地租約、86年4月1日桃

園省桃園縣○○鄉○○○○0號私有耕地租約附卷可稽（見

原審卷第151、302-1頁）。

　㈤系爭鐵皮屋所在區域如原審判決附件虛線以內所示（即斜線

所示區域），此為上訴人所不否認（見原審卷第212頁、第2

13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關於鐵皮屋坐落土地部分：

　⒈按減租條例第17條之規定，係指耕地租約在租佃期限未屆滿

前，非有該條所定情形之一者，出租人不得終止契約而言；

係對當事人之一方片面行使契約終止權所設之限制，並不排

除當事人雙方以合意終止契約（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75

號判例、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957號判決參照）。

　⒉被上訴人主張鐵皮屋坐落土地早於76年間已出租予龜山鄉公

所作為公有市場使用，嗣後租約期滿，該部分土地供作黃新

贊及黃春芳出租停車場使用，早已無自任耕作之情，系爭契

約依上開第17條規定無效等語，上訴人抗辯鐵皮屋坐落土地

係黃新贊出租予龜山鄉公所，租約期滿後，亦係黃新贊出租

第三人作為停車位使用，與不自任耕作之情形不符，係屬合

意終止租約之情形等語。查，審究兩造不爭執形式真正之76

年3月27日同意書記載：「立同意書人黃春芳與黃玉清、黃

張爵、黃新贊有三七五租約關係之龜山段530、506-1二筆土

地計一二九二平方公尺，租與龜山鄉公所使用之租金，同意

由該等三人領取後自行依三七五租約有關規定自行分擔。」

等語（見原審卷第155頁）；另稽之兩造不爭執形式真正之8

0年8月29日、81年11月17日、82年9月24日、83年8月16日、

84年6月25日、85年4月6日收據及黃新贊筆記，記載黃春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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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收訖出租鐵皮屋坐落土地之租金等語（見原審卷第119

至135頁），可見早於76年間，黃新贊、黃玉清、黃張爵與

龜山鄉公所簽訂租賃契約，由其等3人將鐵皮屋坐落土地出

租予龜山鄉公所，再經黃春芳同意，黃新贊、黃玉清、黃張

爵每年收取租金後分予黃春芳，是以黃春芳自76年起即不自

任耕作，而同意將鐵皮屋坐落土地交由黃新贊、黃玉清、黃

張爵擅自變更用途，出租予龜山鄉公所作為公有市場用地使

用，足認早於76年間，就鐵皮屋坐落土地已合意終止系爭租

約，是自76年間起，就鐵皮屋坐落土地部分之租賃契約已不

存在，且為鐵皮屋所有人占有使用中，兩造未排除已不存在

租賃關係之此部分土地並更新契約，係就不存在之契約關係

為更新，自不生更新系爭租約之效力，該部分租賃契約仍不

因此回復。上訴人此部分抗辯，固屬有理。兩造間鐵皮屋坐

落土地早於76年間已無三七五租約存在，惟兩造主張法律及

占有人既各有不同，且系爭土地登記，其他登記事項註記：

「有三七五租約本筆訂有三七五租約」等語，須經上訴人同

意始得塗銷，是被上訴人請求確認此部分土地之系爭租約關

係不存在，仍屬有據。　

　㈡就非鐵皮屋坐落土地部分：　　

　⒈按減租條例第16條第1項所定之「自任耕作」，禁止承租人

將承租耕地之全部或一部「借與」他人使用（最高法院85年

度台上字第423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所謂不自任耕作，

兼指將耕地借與他人使用在內（最高法院56年度台上字第15

20號判例意旨參照）。又按承租人未自任耕作之土地雖僅一

部，但與出租人以單一契約約定承租範圍，租約自應全部無

效（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584號、84年度台上字第2975

號裁判要旨參照）。是承租人不自任耕作之情形，縱僅存在

於承租土地之一部，不論其面積多寡，全部租約亦屬無效，

該無效乃於上開行為發生時即當然歸於無效，毋庸待出租人

為主張，且不自任耕作之情形包含將耕地借予他人使用之情

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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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被上訴人主張黃春芳將部分非鐵皮屋坐落土地供温林台子耕

作，亦屬不自任耕作之情等語，上訴人抗辯伊等曾阻止温林

台子耕作，反係被上訴人自行容任其耕作，非其不自任耕作

等語。查，系爭租約關於鐵皮屋占用土地部分早於76年間，

已因系爭租約雙方當事人合意終止而不存在，如前所述。次

查，據證人温林台子於原審結證稱：「（問：上開鐵皮屋附

近是否有人從事耕作？）老闆本來有在種菜，老闆是黃春

芳，他好像也有在市場裡面賣豬肉。」、「因為黃春芳有一

天看我經過，跟我說你太閒，我撥一點地方讓你種菜，我就

幫他清理，在上面種菜，種的菜我自己吃都不夠……（問：

你種菜的時間？）我是在十幾年前種的，後來黃春芳的兒子

跟我說冬天的菜不要種，後來我就再也沒有去種了，是109

年間的事情，已經過了中秋的事情。」等語（見原審卷第23

5至236頁），可徵黃春芳將部分非鐵皮屋坐落土地借予温林

台子耕作使用，又被上訴人主張有第三人在系爭土地上耕

作，被上訴人主張核屬有據。依上說明，既黃春芳在部分非

鐵皮屋坐落土地未自任耕作，即使未自任耕作之土地並非非

鐵皮屋坐落土地之全部土地，但兩造係以單一之系爭租約約

定承租範圍，因此，非鐵皮屋坐落土地上之租約自應全部無

效。黃春芳將系爭土地一部分「借」予温林台子使用，即構

成未自任耕作，不以出租為必要，則温林台子有無支出租金

或將收成分送黃春芳，均不影響有無自認耕作認定，是上訴

人此抗辯即無理由，另上訴人抗辯其等仍有耕作等語，惟只

須一部曾出借，即自當時即向後無效，上訴人此部分抗辯亦

無可採。

　⒊按承租人雖經出租人承諾，仍不得將耕地全部或一部轉租於

他人，為土地法第108條所明定，此項規定，於減租條例施

行後之耕地租佃亦適用之，承租人如有違反時，原定租約無

效。且同一租約內有多筆土地，承租人將其中一筆或數筆不

自任耕作者，原訂租約全部為無效，出租人得就該自任耕作

部分之土地，請求收回（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2726號民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7



事裁判意旨參照）。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前手黃新贊及被上

訴人知悉且容任温林台子使用部分非鐵皮屋坐落土地，卻仍

提起本事件，係違反誠信原則，應屬權利濫用等語。查，依

上訴人抗辯，黃新贊就温林台子在非鐵皮屋坐落土地上有耕

作事實，僅單純沉默未為制止，實難認有同意温林台子在非

鐵皮屋坐落土地上耕作，上訴人抗辯黃新贊知悉温林台子在

非鐵皮屋坐落土地耕作而提起本事件，違反誠信原則，應屬

無稽；況依上說明，黃新贊縱知悉温林台子在非鐵皮屋坐落

土地上有耕作事實，減租條例為強制規定，租佃關係之承租

人縱得出租人之同意，將耕地從事農耕以外之行為，出租人

仍得以承租人不自任耕作為由收回，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前

手黃新贊知悉温林台子在非鐵皮屋坐落土地上耕作，令其等

產生正當信任，不得提起本事件等語，難認可取，是上訴人

執此抗辯系爭契約仍屬有效，洵屬無據。

　⒋又被上訴人另主張上訴人未曾繳付租金，其等得依減租條例

第17條第1項第3款規定終止系爭租約等語，鐵皮屋坐落土地

部分之租約已於76年間不存在，非鐵皮屋坐落土地部分之租

約已因部分出借温林台子耕作而無效，業如前述，是本件即

無再行審酌之必要，附此敘明。

　㈢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返還系爭土地有無理由？

　　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

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

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

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821

條、第114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被上訴人主張系爭租約

無效，上訴人應將如附表編號一所示土地返還予被上訴人、

如附表編號二所示土地返還予黃玉清及黃啟明等語，為上訴

人否認之。查，鐵皮屋坐落土地共有情形如附表所示，有土

地登記謄本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87至95、101至103頁），

又鐵皮屋坐落土地部分，係遭系爭鐵皮屋占用，此為兩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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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爭執，而該鐵皮屋並非上訴人所有，亦為兩造所無爭執

（見本院卷第220頁），準此，被上訴人主張鐵皮屋坐落土

地為上訴人占用，並請求上訴人返還此部分土地即屬無據，

不應准許。另非鐵皮屋坐落土地之共有人為被上訴人，有土

地登記謄本存卷可按（見原審卷第87至99頁），非鐵皮屋坐

落土地部分，兩造間已無租賃關係存在，已如前述，則被上

訴人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將該部分土

地即506-1、506-3、506-8及506-9反黑部分土地，返還被上

訴人，核屬正當，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就鐵皮屋坐落土地已於76年間因合意終止租約而

不存在；非鐵皮屋坐落土地則部分構成未自任耕作之情事明

確，且兩造係以單一契約即系爭租約約定系爭土地為承租範

圍，則不論上訴人不自任耕作之土地面積多寡，揆諸上開說

明，系爭租約此部分應為全部無效。準此，被上訴人請求確

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之系爭租約不存在，被上訴人並請求上

訴人將如附圖反黑部分土地返還予被上訴人，洵可憑採，逾

此範圍，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超過上開應予

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

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

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

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

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

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上訴人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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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  官  吳光釗

                            法  官  游悅晨

                            法  官  江春瑩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

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

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28　　日

  　　　　　　　　　　　　　書記官  學妍伶

　　　　　　　　　　　　　

附表
編號 租賃標的土地 所有權人

一 桃園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

土地

被上訴人黃玉清、黃素卿、黃紫蕙、黃薇庭四

人。

二 桃園市○○區○○段000○00000地號土地 被上訴人黃玉清及訴外人黃啟明

一、系爭租約之出租人為：被上訴人黃玉清、黃素卿、黃紫蕙、黃薇庭4人及訴外人黃啟明、系爭租約之承租

人為：上訴人黃一郎、黃耀興、黃耀慶、黃青雲4人。

二、租賃土地之地目均為田，面積總和為3,050㎡。

三、原始租約訂立於38年6月23日，最新續訂租約登記租期為104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止。

四、租約約定租金為繳納實物，繳納地點在龜山鄉新路村「佃人宅、佃農宅」（即承租人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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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上字第994號
上  訴  人  黃一郎  
            黃耀興  
            黃青雲  
            黃耀慶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鄭權律師
            王建偉律師
被上訴人    黃玉清  
            黃素卿  
            黃紫蕙  
            黃薇庭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姜至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租佃爭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7月26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88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0年12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應將如附表編號一所示土地如附圖斜線部分所示土地返還被上訴人四人，及將如附表編號二所示土地返還被上訴人黃玉清及其他共有人部分，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由上訴人負擔二分之一，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出租人與承租人間因耕地租佃發生爭議時，應由當地鄉（鎮、市、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調解不成立者，應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不服調處者，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移送該管司法機關，司法機關應即迅予處理，並免收裁判費用；前項爭議案件非經調解、調處，不得起訴，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下稱減租條例）第26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耕地租佃爭議事件，出租人或承租人有數人，僅有其中一人或數人（非全體）參與起訴前之調解、調處程序，雖尚有部分出租人或承租人因故未曾參與，仍應認已踐行調解、調處程序（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8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兩造間因就如附表編號一、二所示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所訂立之桃園市○○區○○○○0號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租約（下稱系爭租約）發生爭議，前經系爭土地共有人及出租人中之被上訴人向桃園市龜山區公所聲請調解而不成立，嗣經桃園市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亦不成立，由桃園市政府移送原法院審理等情，有桃園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龜新第1號」租佃爭議調解、調處不成立案全宗可稽，依上說明，被上訴人雖僅為部分土地共有人及出租人聲請調解，而非以出租人全體共同聲請調解，然本件起訴仍合於前開規定。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此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判例參照）。次按過去之法律關係，不得為確認之訴之標的，係指過去曾經存在之法律關係，因情事變更，現已不復存在，而不影響其他現在之法律關係者而言。倘過去之法律關係延續至現在仍有爭議，而有確認利益者，非不得提起確認之訴，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260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自任耕作或未繳交租穀，系爭租約歸於無效，既為上訴人否認，則兩造間系爭租約存否即有不明確，被上訴人對此提起本件確認之訴，以除去此不安狀態，依前開說明，自有確認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為伊等與訴外人黃啟明所分別共有（共有情形詳如附表所示），除黃玉清原即為出租人外，其餘被上訴人另與黃啟明均因繼承關係繼承該土地與上訴人間所訂立系爭租約關係，然系爭租約之前承租人及上訴人未於系爭土地上自任耕作，早於76年間即將系爭土地部分區域出租予改制前桃園縣龜山鄉公所（已改制為龜山區公所，下稱龜山鄉公所），興建鐵皮屋用以經營公有市場（下稱系爭鐵皮屋，鐵皮屋所在位置如附圖斜線所示，坐落土地下稱鐵皮屋坐落土地），收取租金，且在該市場終止經營後，仍未自任耕作，竟將原市場所在之處提供訴外人張信義供停車及置放物品使用，或供自行停車之用。另上訴人已將上開市場以外剩餘租賃土地（下稱非鐵皮屋坐落土地）交給訴外人温林台子種菜多年，足認上訴人上開行為，顯已違背耕作使用之目的，確有減租條例第16條第1項、第2項不自任耕作而致系爭契約無效之情形。再上訴人既為承租人，本應依約繳納租金，且係由承租人繳交給出租人，但承租人卻已有數十年未依約繳交租穀予出租人之情形，故有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3款之情形。另前出租人即訴外人黃新贊並無在龜山鄉公所承租結束後，不同意拆除該鐵皮屋。另現鐵皮屋確為兩造共同使用，被上訴人既為系爭土地之部分出租人及所有權人，自得本於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821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將置於鐵皮屋坐落土地上之車輛、攤位或雜物等動產遷出，並將附表一、二所示土地分別返還予被上訴人及黃玉清、黃啟明等語，爰請求㈠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所訂立之系爭租約不存在。㈡上訴人應將其所有之動產（包括車輛、雜物、攤位等物）自系爭鐵皮屋坐落土地遷出。㈢上訴人應將如附表編號一所示土地返還被上訴人4人、上訴人應將如附表編號二所示土地返還黃玉清及其他共有人黃啟明。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鐵皮屋坐落土地係黃新贊出租予龜山鄉公所，因此系爭租約已合意變更租賃標的物範圍，鐵皮屋坐落土地租約已終止，非鐵皮屋坐落土地租約則仍有效；伊等在506-1地號土地上有種植青菜等作物，至非鐵皮屋坐落部分土地固曾由温林台子耕作，然伊等曾阻止，反係被上訴人知悉後未阻止，並非伊不自任耕作。又鐵皮屋坐落土地係黃新贊出租予龜山鄉公所，期滿後，黃新贊復將鐵皮屋規劃停車位出租予第三人，被上訴人提起本事件，已違反誠信原則，應屬權利濫用。另系爭租約租金係往取債務，然被上訴人從未前來收取租金，故不能認伊等未繳付租金，被上訴人不得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3款規定終止系爭租約等語，資為抗辯。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黃金丙、黃金福於38年6月23日簽訂系爭租約，約定由黃金丙出租桃園縣○○鄉○路○段000地號1筆及700-1地號等4筆土地予黃金福，有38年6月23日臺灣省新竹縣龜新字第1號私有耕地租約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51頁）。
　㈡黃金丙、黃金福死亡後，黃玉清、黃新贊及黃張爵依法繼承黃金丙系爭租約出租人身分，黃春芳依法繼承黃金福為系爭租約承租人，由黃玉清、黃新贊及黃張爵出租桃園縣○○鄉○○段00000地號、530地號土地予黃春芳，有86年4月1日桃園省桃園縣○○鄉○○○○0號私有耕地租約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302-1頁）。
　㈢黃素卿、黃紫蕙、黃薇庭及黃啟明各依法繼承黃新贊如附表編號一、二所示土地，及系爭租約內容，上訴人則繼承黃春芳之系爭租約關係，被上訴人及黃啟明與上訴人間有系爭租約關係，有109年2月24日龜新字第1號私有耕地三七五租約附表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55至57頁）。
　㈣38年6月23日租約約定租金繳納之方式為在承租人位於龜山鄉新路村之住處（即佃人宅）繳納，86年4月1日仍約定租金
    繳納之方式，係至龜山鄉新路村佃農宅繳納，有38年6月23日臺灣省新竹縣龜新字第1號私有耕地租約、86年4月1日桃園省桃園縣○○鄉○○○○0號私有耕地租約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51、302-1頁）。
　㈤系爭鐵皮屋所在區域如原審判決附件虛線以內所示（即斜線所示區域），此為上訴人所不否認（見原審卷第212頁、第213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關於鐵皮屋坐落土地部分：
　⒈按減租條例第17條之規定，係指耕地租約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非有該條所定情形之一者，出租人不得終止契約而言；係對當事人之一方片面行使契約終止權所設之限制，並不排除當事人雙方以合意終止契約（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75號判例、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957號判決參照）。
　⒉被上訴人主張鐵皮屋坐落土地早於76年間已出租予龜山鄉公所作為公有市場使用，嗣後租約期滿，該部分土地供作黃新贊及黃春芳出租停車場使用，早已無自任耕作之情，系爭契約依上開第17條規定無效等語，上訴人抗辯鐵皮屋坐落土地係黃新贊出租予龜山鄉公所，租約期滿後，亦係黃新贊出租第三人作為停車位使用，與不自任耕作之情形不符，係屬合意終止租約之情形等語。查，審究兩造不爭執形式真正之76年3月27日同意書記載：「立同意書人黃春芳與黃玉清、黃張爵、黃新贊有三七五租約關係之龜山段530、506-1二筆土地計一二九二平方公尺，租與龜山鄉公所使用之租金，同意由該等三人領取後自行依三七五租約有關規定自行分擔。」等語（見原審卷第155頁）；另稽之兩造不爭執形式真正之80年8月29日、81年11月17日、82年9月24日、83年8月16日、84年6月25日、85年4月6日收據及黃新贊筆記，記載黃春芳每年收訖出租鐵皮屋坐落土地之租金等語（見原審卷第119至135頁），可見早於76年間，黃新贊、黃玉清、黃張爵與龜山鄉公所簽訂租賃契約，由其等3人將鐵皮屋坐落土地出租予龜山鄉公所，再經黃春芳同意，黃新贊、黃玉清、黃張爵每年收取租金後分予黃春芳，是以黃春芳自76年起即不自任耕作，而同意將鐵皮屋坐落土地交由黃新贊、黃玉清、黃張爵擅自變更用途，出租予龜山鄉公所作為公有市場用地使用，足認早於76年間，就鐵皮屋坐落土地已合意終止系爭租約，是自76年間起，就鐵皮屋坐落土地部分之租賃契約已不存在，且為鐵皮屋所有人占有使用中，兩造未排除已不存在租賃關係之此部分土地並更新契約，係就不存在之契約關係為更新，自不生更新系爭租約之效力，該部分租賃契約仍不因此回復。上訴人此部分抗辯，固屬有理。兩造間鐵皮屋坐落土地早於76年間已無三七五租約存在，惟兩造主張法律及占有人既各有不同，且系爭土地登記，其他登記事項註記：「有三七五租約本筆訂有三七五租約」等語，須經上訴人同意始得塗銷，是被上訴人請求確認此部分土地之系爭租約關係不存在，仍屬有據。　
　㈡就非鐵皮屋坐落土地部分：　　
　⒈按減租條例第16條第1項所定之「自任耕作」，禁止承租人將承租耕地之全部或一部「借與」他人使用（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423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所謂不自任耕作，兼指將耕地借與他人使用在內（最高法院56年度台上字第1520號判例意旨參照）。又按承租人未自任耕作之土地雖僅一部，但與出租人以單一契約約定承租範圍，租約自應全部無效（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584號、84年度台上字第2975號裁判要旨參照）。是承租人不自任耕作之情形，縱僅存在於承租土地之一部，不論其面積多寡，全部租約亦屬無效，該無效乃於上開行為發生時即當然歸於無效，毋庸待出租人為主張，且不自任耕作之情形包含將耕地借予他人使用之情在內。
　⒉被上訴人主張黃春芳將部分非鐵皮屋坐落土地供温林台子耕作，亦屬不自任耕作之情等語，上訴人抗辯伊等曾阻止温林台子耕作，反係被上訴人自行容任其耕作，非其不自任耕作等語。查，系爭租約關於鐵皮屋占用土地部分早於76年間，已因系爭租約雙方當事人合意終止而不存在，如前所述。次查，據證人温林台子於原審結證稱：「（問：上開鐵皮屋附近是否有人從事耕作？）老闆本來有在種菜，老闆是黃春芳，他好像也有在市場裡面賣豬肉。」、「因為黃春芳有一天看我經過，跟我說你太閒，我撥一點地方讓你種菜，我就幫他清理，在上面種菜，種的菜我自己吃都不夠……（問：你種菜的時間？）我是在十幾年前種的，後來黃春芳的兒子跟我說冬天的菜不要種，後來我就再也沒有去種了，是109年間的事情，已經過了中秋的事情。」等語（見原審卷第235至236頁），可徵黃春芳將部分非鐵皮屋坐落土地借予温林台子耕作使用，又被上訴人主張有第三人在系爭土地上耕作，被上訴人主張核屬有據。依上說明，既黃春芳在部分非鐵皮屋坐落土地未自任耕作，即使未自任耕作之土地並非非鐵皮屋坐落土地之全部土地，但兩造係以單一之系爭租約約定承租範圍，因此，非鐵皮屋坐落土地上之租約自應全部無效。黃春芳將系爭土地一部分「借」予温林台子使用，即構成未自任耕作，不以出租為必要，則温林台子有無支出租金或將收成分送黃春芳，均不影響有無自認耕作認定，是上訴人此抗辯即無理由，另上訴人抗辯其等仍有耕作等語，惟只須一部曾出借，即自當時即向後無效，上訴人此部分抗辯亦無可採。
　⒊按承租人雖經出租人承諾，仍不得將耕地全部或一部轉租於他人，為土地法第108條所明定，此項規定，於減租條例施行後之耕地租佃亦適用之，承租人如有違反時，原定租約無效。且同一租約內有多筆土地，承租人將其中一筆或數筆不自任耕作者，原訂租約全部為無效，出租人得就該自任耕作部分之土地，請求收回（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2726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前手黃新贊及被上訴人知悉且容任温林台子使用部分非鐵皮屋坐落土地，卻仍提起本事件，係違反誠信原則，應屬權利濫用等語。查，依上訴人抗辯，黃新贊就温林台子在非鐵皮屋坐落土地上有耕作事實，僅單純沉默未為制止，實難認有同意温林台子在非鐵皮屋坐落土地上耕作，上訴人抗辯黃新贊知悉温林台子在非鐵皮屋坐落土地耕作而提起本事件，違反誠信原則，應屬無稽；況依上說明，黃新贊縱知悉温林台子在非鐵皮屋坐落土地上有耕作事實，減租條例為強制規定，租佃關係之承租人縱得出租人之同意，將耕地從事農耕以外之行為，出租人仍得以承租人不自任耕作為由收回，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前手黃新贊知悉温林台子在非鐵皮屋坐落土地上耕作，令其等產生正當信任，不得提起本事件等語，難認可取，是上訴人執此抗辯系爭契約仍屬有效，洵屬無據。
　⒋又被上訴人另主張上訴人未曾繳付租金，其等得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3款規定終止系爭租約等語，鐵皮屋坐落土地部分之租約已於76年間不存在，非鐵皮屋坐落土地部分之租約已因部分出借温林台子耕作而無效，業如前述，是本件即無再行審酌之必要，附此敘明。
　㈢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返還系爭土地有無理由？
　　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821條、第114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被上訴人主張系爭租約無效，上訴人應將如附表編號一所示土地返還予被上訴人、如附表編號二所示土地返還予黃玉清及黃啟明等語，為上訴人否認之。查，鐵皮屋坐落土地共有情形如附表所示，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87至95、101至103頁），又鐵皮屋坐落土地部分，係遭系爭鐵皮屋占用，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而該鐵皮屋並非上訴人所有，亦為兩造所無爭執（見本院卷第220頁），準此，被上訴人主張鐵皮屋坐落土地為上訴人占用，並請求上訴人返還此部分土地即屬無據，不應准許。另非鐵皮屋坐落土地之共有人為被上訴人，有土地登記謄本存卷可按（見原審卷第87至99頁），非鐵皮屋坐落土地部分，兩造間已無租賃關係存在，已如前述，則被上訴人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將該部分土地即506-1、506-3、506-8及506-9反黑部分土地，返還被上訴人，核屬正當，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就鐵皮屋坐落土地已於76年間因合意終止租約而不存在；非鐵皮屋坐落土地則部分構成未自任耕作之情事明確，且兩造係以單一契約即系爭租約約定系爭土地為承租範圍，則不論上訴人不自任耕作之土地面積多寡，揆諸上開說明，系爭租約此部分應為全部無效。準此，被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之系爭租約不存在，被上訴人並請求上訴人將如附圖反黑部分土地返還予被上訴人，洵可憑採，逾此範圍，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超過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上訴人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光釗
                            法  官  游悅晨
                            法  官  江春瑩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28　　日


  　　　　　　　　　　　　　書記官  學妍伶
　　　　　　　　　　　　　
附表
		編號

		租賃標的土地

		所有權人



		一

		桃園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

		被上訴人黃玉清、黃素卿、黃紫蕙、黃薇庭四人。



		二

		桃園市○○區○○段000○00000地號土地

		被上訴人黃玉清及訴外人黃啟明



		一、系爭租約之出租人為：被上訴人黃玉清、黃素卿、黃紫蕙、黃薇庭4人及訴外人黃啟明、系爭租約之承租人為：上訴人黃一郎、黃耀興、黃耀慶、黃青雲4人。
二、租賃土地之地目均為田，面積總和為3,050㎡。
三、原始租約訂立於38年6月23日，最新續訂租約登記租期為104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止。
四、租約約定租金為繳納實物，繳納地點在龜山鄉新路村「佃人宅、佃農宅」（即承租人住處）。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上字第994號

上  訴  人  黃一郎  

            黃耀興  

            黃青雲  

            黃耀慶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鄭權律師

            王建偉律師

被上訴人    黃玉清  

            黃素卿  

            黃紫蕙  

            黃薇庭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姜至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租佃爭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7月

26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88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0年12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應將如附表編號一所示土地如附圖斜線部分

所示土地返還被上訴人四人，及將如附表編號二所示土地返還被

上訴人黃玉清及其他共有人部分，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

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由上訴人負擔二分之一

，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出租人與承租人間因耕地租佃發生爭議時，應由當地鄉（

    鎮、市、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調解不成立者，應

    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不服調處者

    ，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移送該管司法機

    關，司法機關應即迅予處理，並免收裁判費用；前項爭議案

    件非經調解、調處，不得起訴，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下稱

    減租條例）第26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耕地租

    佃爭議事件，出租人或承租人有數人，僅有其中一人或數人

    （非全體）參與起訴前之調解、調處程序，雖尚有部分出租

    人或承租人因故未曾參與，仍應認已踐行調解、調處程序（

    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8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

    兩造間因就如附表編號一、二所示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

    所訂立之桃園市○○區○○○○0號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租約（下

    稱系爭租約）發生爭議，前經系爭土地共有人及出租人中之

    被上訴人向桃園市龜山區公所聲請調解而不成立，嗣經桃園

    市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亦不成立，由桃園市政府移送原法院

    審理等情，有桃園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龜新第1號」租

    佃爭議調解、調處不成立案全宗可稽，依上說明，被上訴人

    雖僅為部分土地共有人及出租人聲請調解，而非以出租人全

    體共同聲請調解，然本件起訴仍合於前開規定。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此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

    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

    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

    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

    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判例參照）。

    次按過去之法律關係，不得為確認之訴之標的，係指過去曾

    經存在之法律關係，因情事變更，現已不復存在，而不影響

    其他現在之法律關係者而言。倘過去之法律關係延續至現在

    仍有爭議，而有確認利益者，非不得提起確認之訴，最高法

    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260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被

    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自任耕作或未繳交租穀，系爭租約歸於

    無效，既為上訴人否認，則兩造間系爭租約存否即有不明確

    ，被上訴人對此提起本件確認之訴，以除去此不安狀態，依

    前開說明，自有確認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為伊等與訴外人黃啟明所分別共有

    （共有情形詳如附表所示），除黃玉清原即為出租人外，其

    餘被上訴人另與黃啟明均因繼承關係繼承該土地與上訴人間

    所訂立系爭租約關係，然系爭租約之前承租人及上訴人未於

    系爭土地上自任耕作，早於76年間即將系爭土地部分區域出

    租予改制前桃園縣龜山鄉公所（已改制為龜山區公所，下稱

    龜山鄉公所），興建鐵皮屋用以經營公有市場（下稱系爭鐵

    皮屋，鐵皮屋所在位置如附圖斜線所示，坐落土地下稱鐵皮

    屋坐落土地），收取租金，且在該市場終止經營後，仍未自

    任耕作，竟將原市場所在之處提供訴外人張信義供停車及置

    放物品使用，或供自行停車之用。另上訴人已將上開市場以

    外剩餘租賃土地（下稱非鐵皮屋坐落土地）交給訴外人温林

    台子種菜多年，足認上訴人上開行為，顯已違背耕作使用之

    目的，確有減租條例第16條第1項、第2項不自任耕作而致系

    爭契約無效之情形。再上訴人既為承租人，本應依約繳納租

    金，且係由承租人繳交給出租人，但承租人卻已有數十年未

    依約繳交租穀予出租人之情形，故有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

    第3款之情形。另前出租人即訴外人黃新贊並無在龜山鄉公

    所承租結束後，不同意拆除該鐵皮屋。另現鐵皮屋確為兩造

    共同使用，被上訴人既為系爭土地之部分出租人及所有權人

    ，自得本於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821條之規定，請求

    上訴人將置於鐵皮屋坐落土地上之車輛、攤位或雜物等動產

    遷出，並將附表一、二所示土地分別返還予被上訴人及黃玉

    清、黃啟明等語，爰請求㈠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所訂立之

    系爭租約不存在。㈡上訴人應將其所有之動產（包括車輛、

    雜物、攤位等物）自系爭鐵皮屋坐落土地遷出。㈢上訴人應

    將如附表編號一所示土地返還被上訴人4人、上訴人應將如

    附表編號二所示土地返還黃玉清及其他共有人黃啟明。答辯

    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鐵皮屋坐落土地係黃新贊出租予龜山鄉公所，

    因此系爭租約已合意變更租賃標的物範圍，鐵皮屋坐落土地

    租約已終止，非鐵皮屋坐落土地租約則仍有效；伊等在506-

    1地號土地上有種植青菜等作物，至非鐵皮屋坐落部分土地

    固曾由温林台子耕作，然伊等曾阻止，反係被上訴人知悉後

    未阻止，並非伊不自任耕作。又鐵皮屋坐落土地係黃新贊出

    租予龜山鄉公所，期滿後，黃新贊復將鐵皮屋規劃停車位出

    租予第三人，被上訴人提起本事件，已違反誠信原則，應屬

    權利濫用。另系爭租約租金係往取債務，然被上訴人從未前

    來收取租金，故不能認伊等未繳付租金，被上訴人不得依減

    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3款規定終止系爭租約等語，資為抗辯

    。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

    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黃金丙、黃金福於38年6月23日簽訂系爭租約，約定由黃金丙

    出租桃園縣○○鄉○路○段000地號1筆及700-1地號等4筆土地予

    黃金福，有38年6月23日臺灣省新竹縣龜新字第1號私有耕地

    租約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51頁）。

　㈡黃金丙、黃金福死亡後，黃玉清、黃新贊及黃張爵依法繼承

    黃金丙系爭租約出租人身分，黃春芳依法繼承黃金福為系爭

    租約承租人，由黃玉清、黃新贊及黃張爵出租桃園縣○○鄉○○

    段00000地號、530地號土地予黃春芳，有86年4月1日桃園省

    桃園縣○○鄉○○○○0號私有耕地租約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302

    -1頁）。

　㈢黃素卿、黃紫蕙、黃薇庭及黃啟明各依法繼承黃新贊如附表

    編號一、二所示土地，及系爭租約內容，上訴人則繼承黃春

    芳之系爭租約關係，被上訴人及黃啟明與上訴人間有系爭租

    約關係，有109年2月24日龜新字第1號私有耕地三七五租約

    附表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55至57頁）。

　㈣38年6月23日租約約定租金繳納之方式為在承租人位於龜山鄉

    新路村之住處（即佃人宅）繳納，86年4月1日仍約定租金

    繳納之方式，係至龜山鄉新路村佃農宅繳納，有38年6月23

    日臺灣省新竹縣龜新字第1號私有耕地租約、86年4月1日桃

    園省桃園縣○○鄉○○○○0號私有耕地租約附卷可稽（見原審卷

    第151、302-1頁）。

　㈤系爭鐵皮屋所在區域如原審判決附件虛線以內所示（即斜線

    所示區域），此為上訴人所不否認（見原審卷第212頁、第2

    13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關於鐵皮屋坐落土地部分：

　⒈按減租條例第17條之規定，係指耕地租約在租佃期限未屆滿

    前，非有該條所定情形之一者，出租人不得終止契約而言；

    係對當事人之一方片面行使契約終止權所設之限制，並不排

    除當事人雙方以合意終止契約（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75

    號判例、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957號判決參照）。

　⒉被上訴人主張鐵皮屋坐落土地早於76年間已出租予龜山鄉公

    所作為公有市場使用，嗣後租約期滿，該部分土地供作黃新

    贊及黃春芳出租停車場使用，早已無自任耕作之情，系爭契

    約依上開第17條規定無效等語，上訴人抗辯鐵皮屋坐落土地

    係黃新贊出租予龜山鄉公所，租約期滿後，亦係黃新贊出租

    第三人作為停車位使用，與不自任耕作之情形不符，係屬合

    意終止租約之情形等語。查，審究兩造不爭執形式真正之76

    年3月27日同意書記載：「立同意書人黃春芳與黃玉清、黃

    張爵、黃新贊有三七五租約關係之龜山段530、506-1二筆土

    地計一二九二平方公尺，租與龜山鄉公所使用之租金，同意

    由該等三人領取後自行依三七五租約有關規定自行分擔。」

    等語（見原審卷第155頁）；另稽之兩造不爭執形式真正之8

    0年8月29日、81年11月17日、82年9月24日、83年8月16日、

    84年6月25日、85年4月6日收據及黃新贊筆記，記載黃春芳

    每年收訖出租鐵皮屋坐落土地之租金等語（見原審卷第119

    至135頁），可見早於76年間，黃新贊、黃玉清、黃張爵與

    龜山鄉公所簽訂租賃契約，由其等3人將鐵皮屋坐落土地出

    租予龜山鄉公所，再經黃春芳同意，黃新贊、黃玉清、黃張

    爵每年收取租金後分予黃春芳，是以黃春芳自76年起即不自

    任耕作，而同意將鐵皮屋坐落土地交由黃新贊、黃玉清、黃

    張爵擅自變更用途，出租予龜山鄉公所作為公有市場用地使

    用，足認早於76年間，就鐵皮屋坐落土地已合意終止系爭租

    約，是自76年間起，就鐵皮屋坐落土地部分之租賃契約已不

    存在，且為鐵皮屋所有人占有使用中，兩造未排除已不存在

    租賃關係之此部分土地並更新契約，係就不存在之契約關係

    為更新，自不生更新系爭租約之效力，該部分租賃契約仍不

    因此回復。上訴人此部分抗辯，固屬有理。兩造間鐵皮屋坐

    落土地早於76年間已無三七五租約存在，惟兩造主張法律及

    占有人既各有不同，且系爭土地登記，其他登記事項註記：

    「有三七五租約本筆訂有三七五租約」等語，須經上訴人同

    意始得塗銷，是被上訴人請求確認此部分土地之系爭租約關

    係不存在，仍屬有據。　

　㈡就非鐵皮屋坐落土地部分：　　

　⒈按減租條例第16條第1項所定之「自任耕作」，禁止承租人將

    承租耕地之全部或一部「借與」他人使用（最高法院85年度

    台上字第423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所謂不自任耕作，兼

    指將耕地借與他人使用在內（最高法院56年度台上字第1520

    號判例意旨參照）。又按承租人未自任耕作之土地雖僅一部

    ，但與出租人以單一契約約定承租範圍，租約自應全部無效

    （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584號、84年度台上字第2975號

    裁判要旨參照）。是承租人不自任耕作之情形，縱僅存在於

    承租土地之一部，不論其面積多寡，全部租約亦屬無效，該

    無效乃於上開行為發生時即當然歸於無效，毋庸待出租人為

    主張，且不自任耕作之情形包含將耕地借予他人使用之情在

    內。

　⒉被上訴人主張黃春芳將部分非鐵皮屋坐落土地供温林台子耕

    作，亦屬不自任耕作之情等語，上訴人抗辯伊等曾阻止温林

    台子耕作，反係被上訴人自行容任其耕作，非其不自任耕作

    等語。查，系爭租約關於鐵皮屋占用土地部分早於76年間，

    已因系爭租約雙方當事人合意終止而不存在，如前所述。次

    查，據證人温林台子於原審結證稱：「（問：上開鐵皮屋附

    近是否有人從事耕作？）老闆本來有在種菜，老闆是黃春芳

    ，他好像也有在市場裡面賣豬肉。」、「因為黃春芳有一天

    看我經過，跟我說你太閒，我撥一點地方讓你種菜，我就幫

    他清理，在上面種菜，種的菜我自己吃都不夠……（問：你種

    菜的時間？）我是在十幾年前種的，後來黃春芳的兒子跟我

    說冬天的菜不要種，後來我就再也沒有去種了，是109年間

    的事情，已經過了中秋的事情。」等語（見原審卷第235至2

    36頁），可徵黃春芳將部分非鐵皮屋坐落土地借予温林台子

    耕作使用，又被上訴人主張有第三人在系爭土地上耕作，被

    上訴人主張核屬有據。依上說明，既黃春芳在部分非鐵皮屋

    坐落土地未自任耕作，即使未自任耕作之土地並非非鐵皮屋

    坐落土地之全部土地，但兩造係以單一之系爭租約約定承租

    範圍，因此，非鐵皮屋坐落土地上之租約自應全部無效。黃

    春芳將系爭土地一部分「借」予温林台子使用，即構成未自

    任耕作，不以出租為必要，則温林台子有無支出租金或將收

    成分送黃春芳，均不影響有無自認耕作認定，是上訴人此抗

    辯即無理由，另上訴人抗辯其等仍有耕作等語，惟只須一部

    曾出借，即自當時即向後無效，上訴人此部分抗辯亦無可採

    。

　⒊按承租人雖經出租人承諾，仍不得將耕地全部或一部轉租於

    他人，為土地法第108條所明定，此項規定，於減租條例施

    行後之耕地租佃亦適用之，承租人如有違反時，原定租約無

    效。且同一租約內有多筆土地，承租人將其中一筆或數筆不

    自任耕作者，原訂租約全部為無效，出租人得就該自任耕作

    部分之土地，請求收回（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2726號民

    事裁判意旨參照）。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前手黃新贊及被上

    訴人知悉且容任温林台子使用部分非鐵皮屋坐落土地，卻仍

    提起本事件，係違反誠信原則，應屬權利濫用等語。查，依

    上訴人抗辯，黃新贊就温林台子在非鐵皮屋坐落土地上有耕

    作事實，僅單純沉默未為制止，實難認有同意温林台子在非

    鐵皮屋坐落土地上耕作，上訴人抗辯黃新贊知悉温林台子在

    非鐵皮屋坐落土地耕作而提起本事件，違反誠信原則，應屬

    無稽；況依上說明，黃新贊縱知悉温林台子在非鐵皮屋坐落

    土地上有耕作事實，減租條例為強制規定，租佃關係之承租

    人縱得出租人之同意，將耕地從事農耕以外之行為，出租人

    仍得以承租人不自任耕作為由收回，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前

    手黃新贊知悉温林台子在非鐵皮屋坐落土地上耕作，令其等

    產生正當信任，不得提起本事件等語，難認可取，是上訴人

    執此抗辯系爭契約仍屬有效，洵屬無據。

　⒋又被上訴人另主張上訴人未曾繳付租金，其等得依減租條例

    第17條第1項第3款規定終止系爭租約等語，鐵皮屋坐落土地

    部分之租約已於76年間不存在，非鐵皮屋坐落土地部分之租

    約已因部分出借温林台子耕作而無效，業如前述，是本件即

    無再行審酌之必要，附此敘明。

　㈢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返還系爭土地有無理由？

　　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

    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

    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

    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821條

    、第114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被上訴人主張系爭租約無

    效，上訴人應將如附表編號一所示土地返還予被上訴人、如

    附表編號二所示土地返還予黃玉清及黃啟明等語，為上訴人

    否認之。查，鐵皮屋坐落土地共有情形如附表所示，有土地

    登記謄本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87至95、101至103頁），又

    鐵皮屋坐落土地部分，係遭系爭鐵皮屋占用，此為兩造所不

    爭執，而該鐵皮屋並非上訴人所有，亦為兩造所無爭執（見

    本院卷第220頁），準此，被上訴人主張鐵皮屋坐落土地為

    上訴人占用，並請求上訴人返還此部分土地即屬無據，不應

    准許。另非鐵皮屋坐落土地之共有人為被上訴人，有土地登

    記謄本存卷可按（見原審卷第87至99頁），非鐵皮屋坐落土

    地部分，兩造間已無租賃關係存在，已如前述，則被上訴人

    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將該部分土地即

    506-1、506-3、506-8及506-9反黑部分土地，返還被上訴人

    ，核屬正當，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就鐵皮屋坐落土地已於76年間因合意終止租約而

    不存在；非鐵皮屋坐落土地則部分構成未自任耕作之情事明

    確，且兩造係以單一契約即系爭租約約定系爭土地為承租範

    圍，則不論上訴人不自任耕作之土地面積多寡，揆諸上開說

    明，系爭租約此部分應為全部無效。準此，被上訴人請求確

    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之系爭租約不存在，被上訴人並請求上

    訴人將如附圖反黑部分土地返還予被上訴人，洵可憑採，逾

    此範圍，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超過上開應予

    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

    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

    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

    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

    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

    。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上訴人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光釗

                            法  官  游悅晨

                            法  官  江春瑩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

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

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28　　日



  　　　　　　　　　　　　　書記官  學妍伶

　　　　　　　　　　　　　

附表

編號 租賃標的土地 所有權人 一 桃園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 被上訴人黃玉清、黃素卿、黃紫蕙、黃薇庭四人。 二 桃園市○○區○○段000○00000地號土地 被上訴人黃玉清及訴外人黃啟明 一、系爭租約之出租人為：被上訴人黃玉清、黃素卿、黃紫蕙、黃薇庭4人及訴外人黃啟明、系爭租約之承租人為：上訴人黃一郎、黃耀興、黃耀慶、黃青雲4人。 二、租賃土地之地目均為田，面積總和為3,050㎡。 三、原始租約訂立於38年6月23日，最新續訂租約登記租期為104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止。 四、租約約定租金為繳納實物，繳納地點在龜山鄉新路村「佃人宅、佃農宅」（即承租人住處）。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上字第994號
上  訴  人  黃一郎  
            黃耀興  
            黃青雲  
            黃耀慶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鄭權律師
            王建偉律師
被上訴人    黃玉清  
            黃素卿  
            黃紫蕙  
            黃薇庭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姜至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租佃爭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7月26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88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0年12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應將如附表編號一所示土地如附圖斜線部分所示土地返還被上訴人四人，及將如附表編號二所示土地返還被上訴人黃玉清及其他共有人部分，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由上訴人負擔二分之一，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出租人與承租人間因耕地租佃發生爭議時，應由當地鄉（鎮、市、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調解不成立者，應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不服調處者，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移送該管司法機關，司法機關應即迅予處理，並免收裁判費用；前項爭議案件非經調解、調處，不得起訴，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下稱減租條例）第26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耕地租佃爭議事件，出租人或承租人有數人，僅有其中一人或數人（非全體）參與起訴前之調解、調處程序，雖尚有部分出租人或承租人因故未曾參與，仍應認已踐行調解、調處程序（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8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兩造間因就如附表編號一、二所示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所訂立之桃園市○○區○○○○0號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租約（下稱系爭租約）發生爭議，前經系爭土地共有人及出租人中之被上訴人向桃園市龜山區公所聲請調解而不成立，嗣經桃園市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亦不成立，由桃園市政府移送原法院審理等情，有桃園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龜新第1號」租佃爭議調解、調處不成立案全宗可稽，依上說明，被上訴人雖僅為部分土地共有人及出租人聲請調解，而非以出租人全體共同聲請調解，然本件起訴仍合於前開規定。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此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判例參照）。次按過去之法律關係，不得為確認之訴之標的，係指過去曾經存在之法律關係，因情事變更，現已不復存在，而不影響其他現在之法律關係者而言。倘過去之法律關係延續至現在仍有爭議，而有確認利益者，非不得提起確認之訴，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260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自任耕作或未繳交租穀，系爭租約歸於無效，既為上訴人否認，則兩造間系爭租約存否即有不明確，被上訴人對此提起本件確認之訴，以除去此不安狀態，依前開說明，自有確認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為伊等與訴外人黃啟明所分別共有（共有情形詳如附表所示），除黃玉清原即為出租人外，其餘被上訴人另與黃啟明均因繼承關係繼承該土地與上訴人間所訂立系爭租約關係，然系爭租約之前承租人及上訴人未於系爭土地上自任耕作，早於76年間即將系爭土地部分區域出租予改制前桃園縣龜山鄉公所（已改制為龜山區公所，下稱龜山鄉公所），興建鐵皮屋用以經營公有市場（下稱系爭鐵皮屋，鐵皮屋所在位置如附圖斜線所示，坐落土地下稱鐵皮屋坐落土地），收取租金，且在該市場終止經營後，仍未自任耕作，竟將原市場所在之處提供訴外人張信義供停車及置放物品使用，或供自行停車之用。另上訴人已將上開市場以外剩餘租賃土地（下稱非鐵皮屋坐落土地）交給訴外人温林台子種菜多年，足認上訴人上開行為，顯已違背耕作使用之目的，確有減租條例第16條第1項、第2項不自任耕作而致系爭契約無效之情形。再上訴人既為承租人，本應依約繳納租金，且係由承租人繳交給出租人，但承租人卻已有數十年未依約繳交租穀予出租人之情形，故有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3款之情形。另前出租人即訴外人黃新贊並無在龜山鄉公所承租結束後，不同意拆除該鐵皮屋。另現鐵皮屋確為兩造共同使用，被上訴人既為系爭土地之部分出租人及所有權人，自得本於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821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將置於鐵皮屋坐落土地上之車輛、攤位或雜物等動產遷出，並將附表一、二所示土地分別返還予被上訴人及黃玉清、黃啟明等語，爰請求㈠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所訂立之系爭租約不存在。㈡上訴人應將其所有之動產（包括車輛、雜物、攤位等物）自系爭鐵皮屋坐落土地遷出。㈢上訴人應將如附表編號一所示土地返還被上訴人4人、上訴人應將如附表編號二所示土地返還黃玉清及其他共有人黃啟明。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鐵皮屋坐落土地係黃新贊出租予龜山鄉公所，因此系爭租約已合意變更租賃標的物範圍，鐵皮屋坐落土地租約已終止，非鐵皮屋坐落土地租約則仍有效；伊等在506-1地號土地上有種植青菜等作物，至非鐵皮屋坐落部分土地固曾由温林台子耕作，然伊等曾阻止，反係被上訴人知悉後未阻止，並非伊不自任耕作。又鐵皮屋坐落土地係黃新贊出租予龜山鄉公所，期滿後，黃新贊復將鐵皮屋規劃停車位出租予第三人，被上訴人提起本事件，已違反誠信原則，應屬權利濫用。另系爭租約租金係往取債務，然被上訴人從未前來收取租金，故不能認伊等未繳付租金，被上訴人不得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3款規定終止系爭租約等語，資為抗辯。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黃金丙、黃金福於38年6月23日簽訂系爭租約，約定由黃金丙出租桃園縣○○鄉○路○段000地號1筆及700-1地號等4筆土地予黃金福，有38年6月23日臺灣省新竹縣龜新字第1號私有耕地租約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51頁）。
　㈡黃金丙、黃金福死亡後，黃玉清、黃新贊及黃張爵依法繼承黃金丙系爭租約出租人身分，黃春芳依法繼承黃金福為系爭租約承租人，由黃玉清、黃新贊及黃張爵出租桃園縣○○鄉○○段00000地號、530地號土地予黃春芳，有86年4月1日桃園省桃園縣○○鄉○○○○0號私有耕地租約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302-1頁）。
　㈢黃素卿、黃紫蕙、黃薇庭及黃啟明各依法繼承黃新贊如附表編號一、二所示土地，及系爭租約內容，上訴人則繼承黃春芳之系爭租約關係，被上訴人及黃啟明與上訴人間有系爭租約關係，有109年2月24日龜新字第1號私有耕地三七五租約附表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55至57頁）。
　㈣38年6月23日租約約定租金繳納之方式為在承租人位於龜山鄉新路村之住處（即佃人宅）繳納，86年4月1日仍約定租金
    繳納之方式，係至龜山鄉新路村佃農宅繳納，有38年6月23日臺灣省新竹縣龜新字第1號私有耕地租約、86年4月1日桃園省桃園縣○○鄉○○○○0號私有耕地租約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51、302-1頁）。
　㈤系爭鐵皮屋所在區域如原審判決附件虛線以內所示（即斜線所示區域），此為上訴人所不否認（見原審卷第212頁、第213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關於鐵皮屋坐落土地部分：
　⒈按減租條例第17條之規定，係指耕地租約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非有該條所定情形之一者，出租人不得終止契約而言；係對當事人之一方片面行使契約終止權所設之限制，並不排除當事人雙方以合意終止契約（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75號判例、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957號判決參照）。
　⒉被上訴人主張鐵皮屋坐落土地早於76年間已出租予龜山鄉公所作為公有市場使用，嗣後租約期滿，該部分土地供作黃新贊及黃春芳出租停車場使用，早已無自任耕作之情，系爭契約依上開第17條規定無效等語，上訴人抗辯鐵皮屋坐落土地係黃新贊出租予龜山鄉公所，租約期滿後，亦係黃新贊出租第三人作為停車位使用，與不自任耕作之情形不符，係屬合意終止租約之情形等語。查，審究兩造不爭執形式真正之76年3月27日同意書記載：「立同意書人黃春芳與黃玉清、黃張爵、黃新贊有三七五租約關係之龜山段530、506-1二筆土地計一二九二平方公尺，租與龜山鄉公所使用之租金，同意由該等三人領取後自行依三七五租約有關規定自行分擔。」等語（見原審卷第155頁）；另稽之兩造不爭執形式真正之80年8月29日、81年11月17日、82年9月24日、83年8月16日、84年6月25日、85年4月6日收據及黃新贊筆記，記載黃春芳每年收訖出租鐵皮屋坐落土地之租金等語（見原審卷第119至135頁），可見早於76年間，黃新贊、黃玉清、黃張爵與龜山鄉公所簽訂租賃契約，由其等3人將鐵皮屋坐落土地出租予龜山鄉公所，再經黃春芳同意，黃新贊、黃玉清、黃張爵每年收取租金後分予黃春芳，是以黃春芳自76年起即不自任耕作，而同意將鐵皮屋坐落土地交由黃新贊、黃玉清、黃張爵擅自變更用途，出租予龜山鄉公所作為公有市場用地使用，足認早於76年間，就鐵皮屋坐落土地已合意終止系爭租約，是自76年間起，就鐵皮屋坐落土地部分之租賃契約已不存在，且為鐵皮屋所有人占有使用中，兩造未排除已不存在租賃關係之此部分土地並更新契約，係就不存在之契約關係為更新，自不生更新系爭租約之效力，該部分租賃契約仍不因此回復。上訴人此部分抗辯，固屬有理。兩造間鐵皮屋坐落土地早於76年間已無三七五租約存在，惟兩造主張法律及占有人既各有不同，且系爭土地登記，其他登記事項註記：「有三七五租約本筆訂有三七五租約」等語，須經上訴人同意始得塗銷，是被上訴人請求確認此部分土地之系爭租約關係不存在，仍屬有據。　
　㈡就非鐵皮屋坐落土地部分：　　
　⒈按減租條例第16條第1項所定之「自任耕作」，禁止承租人將承租耕地之全部或一部「借與」他人使用（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423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所謂不自任耕作，兼指將耕地借與他人使用在內（最高法院56年度台上字第1520號判例意旨參照）。又按承租人未自任耕作之土地雖僅一部，但與出租人以單一契約約定承租範圍，租約自應全部無效（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584號、84年度台上字第2975號裁判要旨參照）。是承租人不自任耕作之情形，縱僅存在於承租土地之一部，不論其面積多寡，全部租約亦屬無效，該無效乃於上開行為發生時即當然歸於無效，毋庸待出租人為主張，且不自任耕作之情形包含將耕地借予他人使用之情在內。
　⒉被上訴人主張黃春芳將部分非鐵皮屋坐落土地供温林台子耕作，亦屬不自任耕作之情等語，上訴人抗辯伊等曾阻止温林台子耕作，反係被上訴人自行容任其耕作，非其不自任耕作等語。查，系爭租約關於鐵皮屋占用土地部分早於76年間，已因系爭租約雙方當事人合意終止而不存在，如前所述。次查，據證人温林台子於原審結證稱：「（問：上開鐵皮屋附近是否有人從事耕作？）老闆本來有在種菜，老闆是黃春芳，他好像也有在市場裡面賣豬肉。」、「因為黃春芳有一天看我經過，跟我說你太閒，我撥一點地方讓你種菜，我就幫他清理，在上面種菜，種的菜我自己吃都不夠……（問：你種菜的時間？）我是在十幾年前種的，後來黃春芳的兒子跟我說冬天的菜不要種，後來我就再也沒有去種了，是109年間的事情，已經過了中秋的事情。」等語（見原審卷第235至236頁），可徵黃春芳將部分非鐵皮屋坐落土地借予温林台子耕作使用，又被上訴人主張有第三人在系爭土地上耕作，被上訴人主張核屬有據。依上說明，既黃春芳在部分非鐵皮屋坐落土地未自任耕作，即使未自任耕作之土地並非非鐵皮屋坐落土地之全部土地，但兩造係以單一之系爭租約約定承租範圍，因此，非鐵皮屋坐落土地上之租約自應全部無效。黃春芳將系爭土地一部分「借」予温林台子使用，即構成未自任耕作，不以出租為必要，則温林台子有無支出租金或將收成分送黃春芳，均不影響有無自認耕作認定，是上訴人此抗辯即無理由，另上訴人抗辯其等仍有耕作等語，惟只須一部曾出借，即自當時即向後無效，上訴人此部分抗辯亦無可採。
　⒊按承租人雖經出租人承諾，仍不得將耕地全部或一部轉租於他人，為土地法第108條所明定，此項規定，於減租條例施行後之耕地租佃亦適用之，承租人如有違反時，原定租約無效。且同一租約內有多筆土地，承租人將其中一筆或數筆不自任耕作者，原訂租約全部為無效，出租人得就該自任耕作部分之土地，請求收回（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2726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前手黃新贊及被上訴人知悉且容任温林台子使用部分非鐵皮屋坐落土地，卻仍提起本事件，係違反誠信原則，應屬權利濫用等語。查，依上訴人抗辯，黃新贊就温林台子在非鐵皮屋坐落土地上有耕作事實，僅單純沉默未為制止，實難認有同意温林台子在非鐵皮屋坐落土地上耕作，上訴人抗辯黃新贊知悉温林台子在非鐵皮屋坐落土地耕作而提起本事件，違反誠信原則，應屬無稽；況依上說明，黃新贊縱知悉温林台子在非鐵皮屋坐落土地上有耕作事實，減租條例為強制規定，租佃關係之承租人縱得出租人之同意，將耕地從事農耕以外之行為，出租人仍得以承租人不自任耕作為由收回，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前手黃新贊知悉温林台子在非鐵皮屋坐落土地上耕作，令其等產生正當信任，不得提起本事件等語，難認可取，是上訴人執此抗辯系爭契約仍屬有效，洵屬無據。
　⒋又被上訴人另主張上訴人未曾繳付租金，其等得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3款規定終止系爭租約等語，鐵皮屋坐落土地部分之租約已於76年間不存在，非鐵皮屋坐落土地部分之租約已因部分出借温林台子耕作而無效，業如前述，是本件即無再行審酌之必要，附此敘明。
　㈢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返還系爭土地有無理由？
　　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821條、第114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被上訴人主張系爭租約無效，上訴人應將如附表編號一所示土地返還予被上訴人、如附表編號二所示土地返還予黃玉清及黃啟明等語，為上訴人否認之。查，鐵皮屋坐落土地共有情形如附表所示，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87至95、101至103頁），又鐵皮屋坐落土地部分，係遭系爭鐵皮屋占用，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而該鐵皮屋並非上訴人所有，亦為兩造所無爭執（見本院卷第220頁），準此，被上訴人主張鐵皮屋坐落土地為上訴人占用，並請求上訴人返還此部分土地即屬無據，不應准許。另非鐵皮屋坐落土地之共有人為被上訴人，有土地登記謄本存卷可按（見原審卷第87至99頁），非鐵皮屋坐落土地部分，兩造間已無租賃關係存在，已如前述，則被上訴人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將該部分土地即506-1、506-3、506-8及506-9反黑部分土地，返還被上訴人，核屬正當，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就鐵皮屋坐落土地已於76年間因合意終止租約而不存在；非鐵皮屋坐落土地則部分構成未自任耕作之情事明確，且兩造係以單一契約即系爭租約約定系爭土地為承租範圍，則不論上訴人不自任耕作之土地面積多寡，揆諸上開說明，系爭租約此部分應為全部無效。準此，被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之系爭租約不存在，被上訴人並請求上訴人將如附圖反黑部分土地返還予被上訴人，洵可憑採，逾此範圍，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超過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上訴人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光釗
                            法  官  游悅晨
                            法  官  江春瑩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28　　日


  　　　　　　　　　　　　　書記官  學妍伶
　　　　　　　　　　　　　
附表
		編號

		租賃標的土地

		所有權人



		一

		桃園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

		被上訴人黃玉清、黃素卿、黃紫蕙、黃薇庭四人。



		二

		桃園市○○區○○段000○00000地號土地

		被上訴人黃玉清及訴外人黃啟明



		一、系爭租約之出租人為：被上訴人黃玉清、黃素卿、黃紫蕙、黃薇庭4人及訴外人黃啟明、系爭租約之承租人為：上訴人黃一郎、黃耀興、黃耀慶、黃青雲4人。
二、租賃土地之地目均為田，面積總和為3,050㎡。
三、原始租約訂立於38年6月23日，最新續訂租約登記租期為104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止。
四、租約約定租金為繳納實物，繳納地點在龜山鄉新路村「佃人宅、佃農宅」（即承租人住處）。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上字第994號

上  訴  人  黃一郎  

            黃耀興  

            黃青雲  

            黃耀慶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鄭權律師

            王建偉律師

被上訴人    黃玉清  

            黃素卿  

            黃紫蕙  

            黃薇庭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姜至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租佃爭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7月26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88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0年12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應將如附表編號一所示土地如附圖斜線部分所示土地返還被上訴人四人，及將如附表編號二所示土地返還被上訴人黃玉清及其他共有人部分，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由上訴人負擔二分之一，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出租人與承租人間因耕地租佃發生爭議時，應由當地鄉（鎮、市、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調解不成立者，應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不服調處者，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移送該管司法機關，司法機關應即迅予處理，並免收裁判費用；前項爭議案件非經調解、調處，不得起訴，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下稱減租條例）第26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耕地租佃爭議事件，出租人或承租人有數人，僅有其中一人或數人（非全體）參與起訴前之調解、調處程序，雖尚有部分出租人或承租人因故未曾參與，仍應認已踐行調解、調處程序（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8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兩造間因就如附表編號一、二所示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所訂立之桃園市○○區○○○○0號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租約（下稱系爭租約）發生爭議，前經系爭土地共有人及出租人中之被上訴人向桃園市龜山區公所聲請調解而不成立，嗣經桃園市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亦不成立，由桃園市政府移送原法院審理等情，有桃園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龜新第1號」租佃爭議調解、調處不成立案全宗可稽，依上說明，被上訴人雖僅為部分土地共有人及出租人聲請調解，而非以出租人全體共同聲請調解，然本件起訴仍合於前開規定。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此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判例參照）。次按過去之法律關係，不得為確認之訴之標的，係指過去曾經存在之法律關係，因情事變更，現已不復存在，而不影響其他現在之法律關係者而言。倘過去之法律關係延續至現在仍有爭議，而有確認利益者，非不得提起確認之訴，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260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自任耕作或未繳交租穀，系爭租約歸於無效，既為上訴人否認，則兩造間系爭租約存否即有不明確，被上訴人對此提起本件確認之訴，以除去此不安狀態，依前開說明，自有確認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為伊等與訴外人黃啟明所分別共有（共有情形詳如附表所示），除黃玉清原即為出租人外，其餘被上訴人另與黃啟明均因繼承關係繼承該土地與上訴人間所訂立系爭租約關係，然系爭租約之前承租人及上訴人未於系爭土地上自任耕作，早於76年間即將系爭土地部分區域出租予改制前桃園縣龜山鄉公所（已改制為龜山區公所，下稱龜山鄉公所），興建鐵皮屋用以經營公有市場（下稱系爭鐵皮屋，鐵皮屋所在位置如附圖斜線所示，坐落土地下稱鐵皮屋坐落土地），收取租金，且在該市場終止經營後，仍未自任耕作，竟將原市場所在之處提供訴外人張信義供停車及置放物品使用，或供自行停車之用。另上訴人已將上開市場以外剩餘租賃土地（下稱非鐵皮屋坐落土地）交給訴外人温林台子種菜多年，足認上訴人上開行為，顯已違背耕作使用之目的，確有減租條例第16條第1項、第2項不自任耕作而致系爭契約無效之情形。再上訴人既為承租人，本應依約繳納租金，且係由承租人繳交給出租人，但承租人卻已有數十年未依約繳交租穀予出租人之情形，故有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3款之情形。另前出租人即訴外人黃新贊並無在龜山鄉公所承租結束後，不同意拆除該鐵皮屋。另現鐵皮屋確為兩造共同使用，被上訴人既為系爭土地之部分出租人及所有權人，自得本於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821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將置於鐵皮屋坐落土地上之車輛、攤位或雜物等動產遷出，並將附表一、二所示土地分別返還予被上訴人及黃玉清、黃啟明等語，爰請求㈠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所訂立之系爭租約不存在。㈡上訴人應將其所有之動產（包括車輛、雜物、攤位等物）自系爭鐵皮屋坐落土地遷出。㈢上訴人應將如附表編號一所示土地返還被上訴人4人、上訴人應將如附表編號二所示土地返還黃玉清及其他共有人黃啟明。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鐵皮屋坐落土地係黃新贊出租予龜山鄉公所，因此系爭租約已合意變更租賃標的物範圍，鐵皮屋坐落土地租約已終止，非鐵皮屋坐落土地租約則仍有效；伊等在506-1地號土地上有種植青菜等作物，至非鐵皮屋坐落部分土地固曾由温林台子耕作，然伊等曾阻止，反係被上訴人知悉後未阻止，並非伊不自任耕作。又鐵皮屋坐落土地係黃新贊出租予龜山鄉公所，期滿後，黃新贊復將鐵皮屋規劃停車位出租予第三人，被上訴人提起本事件，已違反誠信原則，應屬權利濫用。另系爭租約租金係往取債務，然被上訴人從未前來收取租金，故不能認伊等未繳付租金，被上訴人不得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3款規定終止系爭租約等語，資為抗辯。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黃金丙、黃金福於38年6月23日簽訂系爭租約，約定由黃金丙出租桃園縣○○鄉○路○段000地號1筆及700-1地號等4筆土地予黃金福，有38年6月23日臺灣省新竹縣龜新字第1號私有耕地租約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51頁）。

　㈡黃金丙、黃金福死亡後，黃玉清、黃新贊及黃張爵依法繼承黃金丙系爭租約出租人身分，黃春芳依法繼承黃金福為系爭租約承租人，由黃玉清、黃新贊及黃張爵出租桃園縣○○鄉○○段00000地號、530地號土地予黃春芳，有86年4月1日桃園省桃園縣○○鄉○○○○0號私有耕地租約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302-1頁）。

　㈢黃素卿、黃紫蕙、黃薇庭及黃啟明各依法繼承黃新贊如附表編號一、二所示土地，及系爭租約內容，上訴人則繼承黃春芳之系爭租約關係，被上訴人及黃啟明與上訴人間有系爭租約關係，有109年2月24日龜新字第1號私有耕地三七五租約附表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55至57頁）。

　㈣38年6月23日租約約定租金繳納之方式為在承租人位於龜山鄉新路村之住處（即佃人宅）繳納，86年4月1日仍約定租金

    繳納之方式，係至龜山鄉新路村佃農宅繳納，有38年6月23日臺灣省新竹縣龜新字第1號私有耕地租約、86年4月1日桃園省桃園縣○○鄉○○○○0號私有耕地租約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51、302-1頁）。

　㈤系爭鐵皮屋所在區域如原審判決附件虛線以內所示（即斜線所示區域），此為上訴人所不否認（見原審卷第212頁、第213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關於鐵皮屋坐落土地部分：

　⒈按減租條例第17條之規定，係指耕地租約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非有該條所定情形之一者，出租人不得終止契約而言；係對當事人之一方片面行使契約終止權所設之限制，並不排除當事人雙方以合意終止契約（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75號判例、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957號判決參照）。

　⒉被上訴人主張鐵皮屋坐落土地早於76年間已出租予龜山鄉公所作為公有市場使用，嗣後租約期滿，該部分土地供作黃新贊及黃春芳出租停車場使用，早已無自任耕作之情，系爭契約依上開第17條規定無效等語，上訴人抗辯鐵皮屋坐落土地係黃新贊出租予龜山鄉公所，租約期滿後，亦係黃新贊出租第三人作為停車位使用，與不自任耕作之情形不符，係屬合意終止租約之情形等語。查，審究兩造不爭執形式真正之76年3月27日同意書記載：「立同意書人黃春芳與黃玉清、黃張爵、黃新贊有三七五租約關係之龜山段530、506-1二筆土地計一二九二平方公尺，租與龜山鄉公所使用之租金，同意由該等三人領取後自行依三七五租約有關規定自行分擔。」等語（見原審卷第155頁）；另稽之兩造不爭執形式真正之80年8月29日、81年11月17日、82年9月24日、83年8月16日、84年6月25日、85年4月6日收據及黃新贊筆記，記載黃春芳每年收訖出租鐵皮屋坐落土地之租金等語（見原審卷第119至135頁），可見早於76年間，黃新贊、黃玉清、黃張爵與龜山鄉公所簽訂租賃契約，由其等3人將鐵皮屋坐落土地出租予龜山鄉公所，再經黃春芳同意，黃新贊、黃玉清、黃張爵每年收取租金後分予黃春芳，是以黃春芳自76年起即不自任耕作，而同意將鐵皮屋坐落土地交由黃新贊、黃玉清、黃張爵擅自變更用途，出租予龜山鄉公所作為公有市場用地使用，足認早於76年間，就鐵皮屋坐落土地已合意終止系爭租約，是自76年間起，就鐵皮屋坐落土地部分之租賃契約已不存在，且為鐵皮屋所有人占有使用中，兩造未排除已不存在租賃關係之此部分土地並更新契約，係就不存在之契約關係為更新，自不生更新系爭租約之效力，該部分租賃契約仍不因此回復。上訴人此部分抗辯，固屬有理。兩造間鐵皮屋坐落土地早於76年間已無三七五租約存在，惟兩造主張法律及占有人既各有不同，且系爭土地登記，其他登記事項註記：「有三七五租約本筆訂有三七五租約」等語，須經上訴人同意始得塗銷，是被上訴人請求確認此部分土地之系爭租約關係不存在，仍屬有據。　

　㈡就非鐵皮屋坐落土地部分：　　

　⒈按減租條例第16條第1項所定之「自任耕作」，禁止承租人將承租耕地之全部或一部「借與」他人使用（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423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所謂不自任耕作，兼指將耕地借與他人使用在內（最高法院56年度台上字第1520號判例意旨參照）。又按承租人未自任耕作之土地雖僅一部，但與出租人以單一契約約定承租範圍，租約自應全部無效（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584號、84年度台上字第2975號裁判要旨參照）。是承租人不自任耕作之情形，縱僅存在於承租土地之一部，不論其面積多寡，全部租約亦屬無效，該無效乃於上開行為發生時即當然歸於無效，毋庸待出租人為主張，且不自任耕作之情形包含將耕地借予他人使用之情在內。

　⒉被上訴人主張黃春芳將部分非鐵皮屋坐落土地供温林台子耕作，亦屬不自任耕作之情等語，上訴人抗辯伊等曾阻止温林台子耕作，反係被上訴人自行容任其耕作，非其不自任耕作等語。查，系爭租約關於鐵皮屋占用土地部分早於76年間，已因系爭租約雙方當事人合意終止而不存在，如前所述。次查，據證人温林台子於原審結證稱：「（問：上開鐵皮屋附近是否有人從事耕作？）老闆本來有在種菜，老闆是黃春芳，他好像也有在市場裡面賣豬肉。」、「因為黃春芳有一天看我經過，跟我說你太閒，我撥一點地方讓你種菜，我就幫他清理，在上面種菜，種的菜我自己吃都不夠……（問：你種菜的時間？）我是在十幾年前種的，後來黃春芳的兒子跟我說冬天的菜不要種，後來我就再也沒有去種了，是109年間的事情，已經過了中秋的事情。」等語（見原審卷第235至236頁），可徵黃春芳將部分非鐵皮屋坐落土地借予温林台子耕作使用，又被上訴人主張有第三人在系爭土地上耕作，被上訴人主張核屬有據。依上說明，既黃春芳在部分非鐵皮屋坐落土地未自任耕作，即使未自任耕作之土地並非非鐵皮屋坐落土地之全部土地，但兩造係以單一之系爭租約約定承租範圍，因此，非鐵皮屋坐落土地上之租約自應全部無效。黃春芳將系爭土地一部分「借」予温林台子使用，即構成未自任耕作，不以出租為必要，則温林台子有無支出租金或將收成分送黃春芳，均不影響有無自認耕作認定，是上訴人此抗辯即無理由，另上訴人抗辯其等仍有耕作等語，惟只須一部曾出借，即自當時即向後無效，上訴人此部分抗辯亦無可採。

　⒊按承租人雖經出租人承諾，仍不得將耕地全部或一部轉租於他人，為土地法第108條所明定，此項規定，於減租條例施行後之耕地租佃亦適用之，承租人如有違反時，原定租約無效。且同一租約內有多筆土地，承租人將其中一筆或數筆不自任耕作者，原訂租約全部為無效，出租人得就該自任耕作部分之土地，請求收回（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2726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前手黃新贊及被上訴人知悉且容任温林台子使用部分非鐵皮屋坐落土地，卻仍提起本事件，係違反誠信原則，應屬權利濫用等語。查，依上訴人抗辯，黃新贊就温林台子在非鐵皮屋坐落土地上有耕作事實，僅單純沉默未為制止，實難認有同意温林台子在非鐵皮屋坐落土地上耕作，上訴人抗辯黃新贊知悉温林台子在非鐵皮屋坐落土地耕作而提起本事件，違反誠信原則，應屬無稽；況依上說明，黃新贊縱知悉温林台子在非鐵皮屋坐落土地上有耕作事實，減租條例為強制規定，租佃關係之承租人縱得出租人之同意，將耕地從事農耕以外之行為，出租人仍得以承租人不自任耕作為由收回，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前手黃新贊知悉温林台子在非鐵皮屋坐落土地上耕作，令其等產生正當信任，不得提起本事件等語，難認可取，是上訴人執此抗辯系爭契約仍屬有效，洵屬無據。

　⒋又被上訴人另主張上訴人未曾繳付租金，其等得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3款規定終止系爭租約等語，鐵皮屋坐落土地部分之租約已於76年間不存在，非鐵皮屋坐落土地部分之租約已因部分出借温林台子耕作而無效，業如前述，是本件即無再行審酌之必要，附此敘明。

　㈢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返還系爭土地有無理由？

　　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821條、第114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被上訴人主張系爭租約無效，上訴人應將如附表編號一所示土地返還予被上訴人、如附表編號二所示土地返還予黃玉清及黃啟明等語，為上訴人否認之。查，鐵皮屋坐落土地共有情形如附表所示，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87至95、101至103頁），又鐵皮屋坐落土地部分，係遭系爭鐵皮屋占用，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而該鐵皮屋並非上訴人所有，亦為兩造所無爭執（見本院卷第220頁），準此，被上訴人主張鐵皮屋坐落土地為上訴人占用，並請求上訴人返還此部分土地即屬無據，不應准許。另非鐵皮屋坐落土地之共有人為被上訴人，有土地登記謄本存卷可按（見原審卷第87至99頁），非鐵皮屋坐落土地部分，兩造間已無租賃關係存在，已如前述，則被上訴人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將該部分土地即506-1、506-3、506-8及506-9反黑部分土地，返還被上訴人，核屬正當，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就鐵皮屋坐落土地已於76年間因合意終止租約而不存在；非鐵皮屋坐落土地則部分構成未自任耕作之情事明確，且兩造係以單一契約即系爭租約約定系爭土地為承租範圍，則不論上訴人不自任耕作之土地面積多寡，揆諸上開說明，系爭租約此部分應為全部無效。準此，被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之系爭租約不存在，被上訴人並請求上訴人將如附圖反黑部分土地返還予被上訴人，洵可憑採，逾此範圍，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超過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上訴人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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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光釗

                            法  官  游悅晨

                            法  官  江春瑩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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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學妍伶

　　　　　　　　　　　　　

附表

編號 租賃標的土地 所有權人 一 桃園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 被上訴人黃玉清、黃素卿、黃紫蕙、黃薇庭四人。 二 桃園市○○區○○段000○00000地號土地 被上訴人黃玉清及訴外人黃啟明 一、系爭租約之出租人為：被上訴人黃玉清、黃素卿、黃紫蕙、黃薇庭4人及訴外人黃啟明、系爭租約之承租人為：上訴人黃一郎、黃耀興、黃耀慶、黃青雲4人。 二、租賃土地之地目均為田，面積總和為3,050㎡。 三、原始租約訂立於38年6月23日，最新續訂租約登記租期為104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止。 四、租約約定租金為繳納實物，繳納地點在龜山鄉新路村「佃人宅、佃農宅」（即承租人住處）。   







